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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航空学院（处室）文件 
 

西航教字〔2020〕8 号
 

 

西安航空学院实验室绩效考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为加强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，推进实验室管理体制改革，提

高实验室效益，优化实验室资源配置，实现资源共享，结合我校

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正式建制中的各类

实验室和实验中心，以下均简称为实验室。 

一、绩效考核原则 

实验室绩效考核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；坚持重在激励

原则；坚持有利于提升实验室建设和管理水平，有利于提高实验

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，有利于促进实验室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。  

二、绩效考核的组织及实施 

（一）实验室绩效考核实行二级学院自评、学校审核评估的

二级考核制度。考核按学年进行，时间一般为每学年第二学期期

末。 

（二）二级学院负责组织本单位实验室绩效考核自评工作，

考核工作组由分管院长、实验中心主任和有关教师组成，一般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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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于 5人。各学院根据本办法和教务处相关通知，按照《西安航

空学院实验室绩效考核指标体系》《西安航空学院教学实验室绩

效考核测评表》（见附件）中所列考核内容和评分标准对所属实

验室进行自评，认真准备佐证材料并撰写自评报告。自评报告在

规定时间内报教务处，佐证材料由二级学院保存，并作为学校实

验室绩效考核的依据。 

（三）教务处负责组织学校考核工作。按照《西安航空学院

教学实验室绩效考核测评表》（见附件）中所列考核内容和评分

标准，采取听取报告、查阅相关佐证材料及实地考察方式进行考

核。 

三、绩效考核的内容 

实验室绩效考核的内容包括：实验室综合效能和实验室综合

管理两部分。实验室绩效考核采用记分制，满分为 100分。实验

室综合效能包括：实验教学、实验开出率、仪器设备在用率、仪

器设备完好率、大学生创新项目与实验开放等 5个指标；实验室

综合管理包括：队伍建设、仪器设备管理、低值易耗品及经费使

用情况、实验室制度及落实情况、安全卫生 5个指标。具体指标

见附件 1《西安航空学院实验室绩效考核指标体系》。 

四、考核结果的使用 

（一）实验室的绩效考核结果将作为各二级学院后续实验室

立项建设的重要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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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实验室的绩效考核结果将纳入各学院年度教学工作的

总体评价，作为实验室经费投入的重要依据；对综合效能好、管

理水平高的实验室予以表彰奖励。 

（三）对绩效考核不达标的实验室，要求限期整改；整改完

成后，再次进行绩效考核。两次考核不合格的，将适度减少实验

室所在二级学院实验教学经费。 

五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教务处 

2020 年 12 月 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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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校领导 

西安航空学院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2 月 10日印发 
  


